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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北京福创永华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兴创国际中心A座1009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毕亚兹旋转拖把 商标 毕亚兹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11月13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QB/T 4744-2014，GB 28481-2012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11月19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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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外观 /

各部件应完整、光滑，无飞边、毛刺 符合 合格

塑料件应塑化良好，无裂纹、变形，塑料件表面应洁

净色泽一致
符合 合格

清洁套印平直、挺括、洁净 符合 合格

拖把头

/
拖把头纤维材料与塑料盘连接应牢固，施加N的拉力

不应脱落
符合

N
拖把头纤维材料与塑料盘应黏结牢固，黏扣的剥离强

度不应小于 10
15.5 合格

% 拖把头吸水率不应小于100 103.2 合格

% 脱水率不应小于 80 95.8 合格

可溶性铅

mg/kg

≤90 ＜1 合格

可溶性铬 ≤75 ＜1 合格

可溶性镉 ≤60 ＜1 合格

可溶性汞 ≤60 ＜1 合格

耐腐

蚀

金属电镀件

/

≥4级 5级 合格

涂漆、喷塑件 试验后，漆膜不起皱、不脱落、无生锈现象 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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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